
重要提示：閣下如對本招股章程有任何疑問，應諮詢T轣閣下的股票經紀、銀行經理、律師、會計師或其他專業顧問。

中 國 重 汽T 蠖 醥 香 港 T 蠖 藜有 限 公 司
T蠖醥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T蠖藜

全 球 發 售

發 售 股 份 數 目 ： 702,000,000 股T蠖醥可予調整及視乎超額配股權而定T蠖藜

香 港 發 售 股 份 數 目 ： 70,200,000 股T 蠖 醥可 予 調 整T 蠖 藜

國 際 發 售 股 份 數 目 ： 631,800,000 股T蠖醥可予調整及視乎超額配股權而定T蠖藜

最 高 發 售 價 ： 每 股 發 售 股 份 12.88 港 元 ， 另 加 1% 經 紀 佣 金 、

0.004% 證監會交易徵費及 0.005% 香港聯交所交易費

T蠖醥申請時須以港元繳足股款，多收款項可予退還T蠖藜

面 值 ： 每 股 0.10港 元

股 份 代 號 ： 3808

聯席全球協調人及聯席賬簿管理人
T蠖醥按字母排序T蠖藜

聯 席 保 薦 人 及 聯 席 牽 頭 經 辦 人

（ 按 字 母 排 伸 ） 中 國 國 際 金 融 （ 香 港 ） J . P .  M o r g a n  S e c u r i t i e s 有 限 公 司

( A s i a  P a c i f i c )  L i m i t e d
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與 香 港 中 央 結 算 有 限 公 司 對 本 招 股 章 程 的 內 容 概 不 負 責 ， 對 其 準 確 性 或 聿 整 性 也 不 發 表 任 何 聲 明 ，

並 明 確 表 示 概 不 就 因 本 招 股 章 程 全 部 或 任 何 部 分 內 容 而 產 生 或 因 依 賴 這 些 內 容 而 引 致 的 任 何 損 失 承 擔 任 何 責 任 。

本 招 股 章 程 連 同 本 招 股 章 程 附 錄 八 「 送 呈 公 司 註 冊 處 處 長 及 備 查 文 件 」 所 述 的 文 件 ， 已 遵 照 香 港 法 例 第 3 2 章 公 司 條 例 第 3 8 D 條

的 規 定 送 呈 香 港 公 司 註 冊 處 處 長 登 記 。 香 港 證 券 及 期 貨 事 務 監 察 委 員 會 及 香 港 公 司 註 冊 處 處 長 對 本 招 股 章 程 或 上 述 任 何 其 他

文 件 的 內 容 概 不 負 責 。

預 期 發 售 價 由 聯 席 全 球 協 調 人 （ 代 表 包 銷 商 ） 於 二 零 零 七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一 日 （ 星 期 三 ） 或 前 後 協 議 商 定 ， 在 任 何 情 況 下 不 會 遲 於 二 零 零 七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六 日


